
最新土地确权申请书交给谁 土地确权行
政复议申请书(精选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吧。

土地确权申请书交给谁篇一

申请人：杨某某，女，现年70岁，文盲，土家族，住某某县
官和乡新田村保田组(原属保田村保田组)。

被申请人：王某某，男，现年69岁，初中文化，住某某县官
和乡新田村保田组(原属保田村田坎上组)。

申请人杨某某不服某某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5月7日作出的江
府发【2015】16号《某某县人民政府关于官和乡新田村保田
组板粟山(屋后头)林地权属的处理决定》，该处理决定将争
议林地确权给被申请人王某某，与事实不符，严重侵害到申
请人的合法权益，现依据《行政复议法》之规定向贵府提起
行政复议。

申请事项：

二、确认争议林地的使用权归被申请人杨某某所有。

事实与理由：

本土地权属纠纷系某某县人民政府重复颁发自留山证所引发
的山林确权纠纷，杨某某的自留山证及土地承包证四至抵界



含盖了争议林地，与王某某的山林证存在冲突。核查争议林
地的历史情况与使用现状是确定权属的事实基础,然而某某县
人民政府对上述事实予以回避，仅仅从证据的三性决定山林
权属的归属，致使争议处理缺乏事实依据，并存在严重的法
律适用问题。具体如下：

本争议林地属于原保田村保田组所有，其林地权益依法应由
其村民组成员享有，王某某不是该组村民，不可能也不应当
对保田组的山林享有土地权益，王某某提供的《自留山证》、
《承包证》缺乏事实依据，是重复或错误颁发的证件。

1、争议林地所有权一直以来归属于原保田村保田组：

(3)、肖千方、肖应昌、胡尚子、胡其忠等人的证明，证实该
土地原属于保田组;

(4)、某某县人民政府出具给杨某某的《社员自留山证》、
《承包证》等。

2、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具有村组成员权的人员才
可以对村组土地享有使用权，所有权归村组：

(3)、《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5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
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更是明确了村集体的土地由村组
农户使用的基本原则。

3、被申请人王某某不是原保田村保田组的村民，依法不可能
也不应当享有保田组的土地权益，王某某提供的《社员自留
山证》、《承包证》与事实不符，是错误颁证的行为。

(1)、此次山林纠纷系某某县人民政府重复颁证引起的土地权
属纠纷，农村土地使用权只能由集体成员享有，查明该土地
权属渊源，争议林地到底归原保田组还是归田坎上组所有，
是认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属的事实基础。土地承包经营权或



使用权是不动产中的用益物权，用益物权是从权利，根源于
所有权，这是法律常识，土地所有权的查明是不能回避的。
换句话说，若该土地原归保田组，则争议林地归保田组的杨
彩霞使用，反之若该土地原归属田坎上组，则争议林地归田
坎上组的王某某使用。证据证明争议林地归保田组所有。

(2)、被申请人王某某辩称“经保田、田坎上两组同意，用我
的一碗水绿肥坑自留山中20根树子调换而得”，该辩称可以
证明争议林地所有权属于原保田组。王某某认为其土地权益
是调换而得，既无事实依据，又与当时政策不符：王某某未
提供充分证据证实调换事实存在，虽有肖地权、胡海林的调
查笔录，但该证据与村民的证人证言相悖;某某县社员自留山
证载明“自留山不许转让或买卖，不许开荒种粮”，王某某
辩称调换所得显然是说谎，退一万步讲，即便存在所谓调换
行为也是无效的;争议山林属于杨某某管理使用，村组无权对
申请人杨某某的山林强行收回、流转、私自转让或调换。

(3)、王某某提供的《社员自留山证》、《承包证》是错误颁
发的证件。杨某某的《社员自留山证》、《承包证》四至抵
界涵盖了王某某《社员自留山证》、《承包证》中的山林，
存在一地两证、重复颁证的情形，颁证给王某某属于重复颁
证行为;王某某提供的该山林证、承包证与土地权属现状不符，
依法应当纠正。

二、争议林地依法应当归属申请人杨某某，理由是：

3、村委会及部分村民证明证实争议林地属于杨某某的山林;

4、某某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山林证、承包证给杨某某，确认了
使用权;

5、杨某某管理使用争议林地至今。

三、某某县人民政府处理决定认定杨某某提供的土地山林证、



承包证不具有证据三性，从而认定证据无效，是信口雌黄，
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且适用法律完全错误。

1、某某县人民政府认定杨某某提供的《某某县社员自留山
证》、《农业生产责任制土地、荒山、林木、水面承包合同》
不符合证据三性，无事实依据。

杨某某提供的《某某县社员自留山证》、《农业生产责任制
土地、荒山、林木、水面承包合同》证据材料来源合法、内
容真实、与争议林地具有关联性，完全符合证据的三性：

、与争议林地的权属具有密切联系，具有关联性。

综上，某某县人民政府认定杨某某提供的证据不具有证据的
三性，无任何事实依据。

2、某某县人民政府依据《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二十条
第(一)项“争议各方只有一方持有有效证据的，争议的林地
应当明确给持有有效证据一方;证据中面积与四至不相符的，
以四至为准。”确认争议林地使用权归王某某所有，是错误
的。王某某与杨某某均执有山林证、承包证，其效力相等、
地位一致，均是某某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并盖有公章的证件，
均是有效的证据;除此之外，申请人还提供了证人证言，村委
会调解纪录，此类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均反映了土地
的历史现状，反映了土地权属的渊源，与杨某某提供的山林
证、承包证相互佐证，形成了完成的证据链条，均是法律认
可的有效证据;某某县人民政府的错误还表现在：孤立地认定
政府部门出具的是证据，其它的则不是有效证据，完全违背
了综合全面客观的证据评定原则，犯了一面概全的错误;此案
争议源于一地两证、重复颁证，除考虑证件的真伪外，更重
要的是查明争议林地的权属渊源，否则是舍本逐末，所得结
论必然错误。某某县人民政府认定“只有一方执有效证据”，
与事实不符，某某县人民政府依此作出处理决定，适用法律
完全错误。



综上，杨某某是原保田组的村民，依法对保田组的山林享有
使用权，某某县人民政府一地两证、重复颁证的行为是本纠
纷的根源，处理山林权属争议，应当查明争议土地的历史归
属及使用现状，某某县人民政府完全回避了对上述事实的查
明，在无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认定杨某某提供的盖有某某
县人民政府公章的山林证、承包证不符合证据三性，从而确
认争议土地使用权归王某某所有，完全背离了基本事实与法
律常规，是极端错误的。恳请贵府予以纠正，公平公正处理
本案，依法维护我的合法权益。

此致

贵州省某某市人民政府

申请人 杨某某

2015年7月4日

行政复议申请书

申请人:杨某某,女,现年70岁,文盲,土家族,住某某县官和乡
新田村保田组(原属保田村保田组)。

被申请人:王某某,男,现年69岁,初中文化,住某某县官和乡新
田村保田组(原属保田村田坎上组)。

申请人杨某某不服某某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5月7日作出的江
府发【2015】16号《某某县人民政府关于官和乡新田村保田
组板粟山(屋后头)林地权属的处理决定》,该处理决定将争议
林地确权给被申请人王某某,与事实不符,严重侵害到申请人
的合法权益,现依据《行政复议法》之规定向贵府提起行政复
议。

申请事项:



二、确认争议林地的使用权归被申请人杨某某所有。

事实与理由:

本土地权属纠纷系某某县人民政府重复颁发自留山证所引发
的山林确权纠纷,杨某某的自留山证及土地承包证四至抵界含
盖了争议林地,与王某某的山林证存在冲突。核查争议林地的
历史情况与使用现状是确定权属的事实基础,然而某某县人民
政府对上述事实予以回避,仅仅从证据的三性决定山林权属的
归属,致使争议处理缺乏事实依据,并存在严重的法律适用问
题。具体如下:

本争议林地属于原保田村保田组所有,其林地权益依法应由其
村民组成员享有,王某某不是该组村民,不可能也不应当对保
田组的山林享有土地权益,王某某提供的《自留山证》、《承
包证》缺乏事实依据,是重复或错误颁发的证件。

1、争议林地所有权一直以来归属于原保田村保田组:

(3)、肖千方、肖应昌、胡尚子、胡其忠等人的证明,证实该
土地原属于保田组;

(4)、某某县人民政府出具给杨某某的《社员自留山证》、
《承包证》等。

2、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具有村组成员权的人员才
可以对村组土地享有使用权,所有权归村组:

(3)、《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5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
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更是明确了村集体的土地由村组农
户使用的基本原则。

3、被申请人王某某不是原保田村保田组的村民,依法不可能
也不应当享有保田组的土地权益,王某某提供的《社员自留山



证》、《承包证》与事实不符,是错误颁证的行为。

(1)、此次山林纠纷系某某县人民政府重复颁证引起的土地权
属纠纷,农村土地使用权只能由集体成员享有,查明该土地权
属渊源,争议林地到底归原保田组还是归田坎上组所有,是认
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属的事实基础。土地承包经营权或使用
权是不动产中的用益物权,用益物权是从权利,根源于所有权,
这是法律常识,土地所有权的查明是不能回避的。换句话说,
若该土地原归保田组,则争议林地归保田组的杨彩霞使用,反
之若该土地原归属田坎上组,则争议林地归田坎上组的王某某
使用。证据证明争议林地归保田组所有。

(2)、被申请人王某某辩称“经保田、田坎上两组同意,用我
的一碗水绿肥坑自留山中20根树子调换而得”,该辩称可以证
明争议林地所有权属于原保田组。王某某认为其土地权益是
调换而得,既无事实依据,又与当时政策不符:王某某未提供充
分证据证实调换事实存在,虽有肖地权、胡海林的调查笔录,
但该证据与村民的证人证言相悖;某某县社员自留山证载
明“自留山不许转让或买卖,不许开荒种粮”,王某某辩称调
换所得显然是说谎,退一万步讲,即便存在所谓调换行为也是
无效的;争议山林属于杨某某管理使用,村组无权对申请人杨
某某的山林强行收回、流转、私自转让或调换。

(3)、王某某提供的《社员自留山证》、《承包证》是错误颁
发的证件。杨某某的《社员自留山证》、《承包证》四至抵
界涵盖了王某某《社员自留山证》、《承包证》中的山林,存
在一地两证、重复颁证的情形,颁证给王某某属于重复颁证行
为;王某某提供的该山林证、承包证与土地权属现状不符,依
法应当纠正。

二、争议林地依法应当归属申请人杨某某,理由是:

3、村委会及部分村民证明证实争议林地属于杨某某的山林;



4、某某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山林证、承包证给杨某某,确认了
使用权;

5、杨某某管理使用争议林地至今。

三、某某县人民政府处理决定认定杨某某提供的土地山林证、
承包证不具有证据三性,从而认定证据无效,是信口雌黄,没有
任何事实依据,且适用法律完全错误。

1、某某县人民政府认定杨某某提供的《某某县社员自留山
证》、《农业生产责任制土地、荒山、林木、水面承包合同》
不符合证据三性,无事实依据。

杨某某提供的《某某县社员自留山证》、《农业生产责任制
土地、荒山、林木、水面承包合同》证据材料来源合法、内
容真实、与争议林地具有关联性,完全符合证据的三性:

、与争议林地的权属具有密切联系,具有关联性。

综上,某某县人民政府认定杨某某提供的证据不具有证据的三
性,无任何事实依据。

2、某某县人民政府依据《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二十条
第(一)项“争议各方只有一方持有有效证据的,争议的林地应
当明确给持有有效证据一方;证据中面积与四至不相符的,以
四至为准。”确认争议林地使用权归王某某所有,是错误的。
王某某与杨某某均执有山林证、承包证,其效力相等、地位一
致,均是某某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并盖有公章的证件,均是有效
的证据;除此之外,申请人还提供了证人证言,村委会调解纪录,
此类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均反映了土地的历史现状,反映
了土地权属的渊源,与杨某某提供的山林证、承包证相互佐证,
形成了完成的证据链条,均是法律认可的有效证据;某某县人
民政府的错误还表现在:孤立地认定政府部门出具的是证据,
其它的则不是有效证据,完全违背了综合全面客观的证据评定



原则,犯了一面概全的错误;此案争议源于一地两证、重复颁
证,除考虑证件的真伪外,更重要的是查明争议林地的权属渊
源,否则是舍本逐末,所得结论必然错误。某某县人民政府认定
“只有一方执有效证据”,与事实不符,某某县人民政府依此
作出处理决定,适用法律完全错误。

综上,杨某某是原保田组的村民,依法对保田组的山林享有使
用权,某某县人民政府一地两证、重复颁证的行为是本纠纷的
根源,处理山林权属争议,应当查明争议土地的历史归属及使
用现状,某某县人民政府完全回避了对上述事实的查明,在无
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认定杨某某提供的盖有某某县人民政
府公章的山林证、承包证不符合证据三性,从而确认争议土地
使用权归王某某所有,完全背离了基本事实与法律常规,是极
端错误的。恳请贵府予以纠正,公平公正处理本案,依法维护
我的合法权益。

此致

贵州省某某市人民政府

申请人 杨某某

《行政复议法》对复议范围规定了 11 种情况，同土地确权
登记有关的主要有两项。

二是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执照、
资质证等证书，或者申请行政机关审批、登记有关事项行政
机关没有依法办理的。

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有：

民事纠纷的处理。按照《行政复议法》的规定，不服行政机
关对民事纠纷作出的调解或者其他处理，依法申请仲裁或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我们在土地权属争议中对土地权属争议的调处，当事人达成
的调解协议，就属于这种情况。如果当事人调解后事后反悔，
应当知道依法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诉，不要再作为行政
案件受理。

复议前置。凡是涉及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
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应当先申
请行政复议；不服的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如果人民法院
直接受理没有经过复议的案件，属于违反法律程序的行为。

最终裁决。属于根据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对行政区划的勘定、调整或者征用土地的决定，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认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
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
行政复议决定为最终裁决。就是说不能再向人民法院起诉。

土地确权申请书交给谁篇二

申请人：xxx，男，汉族，1963年5月3日出生，系天明关村人。

被申请人：yyy，男，汉族，住址同上。

申请事项：

依法对位于xxx村xxx即申请人新修建房屋前至被申请人柿树
之间的土地作出使用权确权。

事实与理由：

位于申请人现在建房门前至被申请人柿子树下的两块荒坡地，
是申请人在20xx年和20xx年用自己的承包地跟本队村民换地
取得该土地使用权。另外，位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房屋之间
的`一分地属于申请人所在村小组所有，申请人经本队队长和



集体成员同意，花1000元取得该土地使用权。以上事实，申
请人有三份证据附后。

现如今被申请人在申请人的土地上强行设置道路通行，申请
人依据我国《行政法》及相关法律规定，依法向贵处提出土
地使用权确权申请，望贵处查清事实依法处理，维护申请人
合法权益。

此致

签名：

日期：

土地确权申请书交给谁篇三

申请人：

被申请人：

申请事项：

1、责令农具社退还其占用的原属于申请人的宅基地一处。

2、依法确认申请人对该处宅基有合法使用权。

申请理由：

1973年5月3日，李集某队东头生产队与原李集农具社签定一
份协议，该协议将本属于申请人父亲王某江的住宅一处划给
农具社使用，该协议载明了住宅当时的四至范围：南至农具
社，东至坝梗，北至某路，西至于东方住宅。

1975年3月7日农具社又与申请人父亲签定了一份协议：



按照该协议约定：农具社应当给王某江划分同等面积住宅一
处，并提供王某江新建住宅所需要的材料，并负责建房。同
时还承诺为王某海解决商品粮问题，如口粮问题不解决好王
某江有权不搬家。

但农具社占用申请人住宅之后，却迟迟不能为申请人解决商
品粮问题，也没有为王某江建房屋，因此申请人一家人始终
没有从这处住宅搬走，农具社将申请人家人所住老房屋拆除
之后，申请人一家只好在老宅靠近某路的边上临时搭建房屋
居住，也就是现在申请人一家现居住的位置。其他某部分原
属于申请人的住宅被农具社占用至今。

农具社从停业经营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多年的时间，由于农具
社占用申请人住宅之后没有按照协议兑现承诺，在此期间，
申请人一家多次要求农具社返还被其占有的住宅。申请人与
原农具社人员为此多次发生冲突，20xx年申请人和农具社的张
和就土地问题发生争执，申请人家属还被其打成轻伤。

《安徽省土地权属争议处理条例》（1994年2月26日安徽省第
八届人民代表某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对土地争议
有明确规定，其中：

第八条农村集体土地，按照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农村
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以下简称《六十条》）实施
时划定的范围确定所有权：

（一）行政区界变动；

（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乡(镇）、村、村民小组、场合并、
分立；

（三）因开发土地、农田基本建设调整土地；

（四）因其他原因重新划界。



第十条乡(镇)村办企业、事业使用集体所有的土地，按下列
规定确定权属：

根据上述规定，由于农具社占用申请人住宅和房屋之后没有
按照承诺对申请人进行补偿，属于无偿占有使用。并且农具
社现在倒闭停止经营已经有二十多年了，该处住宅上所建造
的房屋早已破烂不堪，原农具社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该土
地某期闲置。因此，将该处本来就属于申请人宅基归还给申
请人，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但是，由于原农具社个别人员的干涉，致使申请人的正当权
益无法行使。20xx年4月份原农具社主任李明伙同张和、李起
在土地权属没有确定之前，就擅自委拍卖公司将该处住宅
于20xx年5月10日拍卖，并以5万元的价格拍卖给李集街上的
孟四。企图将占有土地合法化，但上述人员在土地权属尚未
确认的情况下擅自改变土地利用现状，是明显违法的。别说
该土地权属尚未确定，退一步说，就是取得了使用权，那么
作为农村的集体土地，其使用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的规定，也是禁止转让的。

综上所述，农具社无偿占有申请人宅基，且未办理任何审批
手续，在其倒闭之后，土地闲置某达二十多年，依据现有法
律的规定，该处宅基地理所当然的应当归还给申请人，请求
政府依法支持申请人的正当请求。

此致

敬礼！

申请人：

日期：



土地确权申请书交给谁篇四

申请人：

莫x杰，六十岁，xx村xx屯第六村民小组村民

莫x团，五十八岁，xx村xx屯第六村民小组村民

莫x群，五十五岁，xx村xx屯第六村民小组村民

莫x维，四十七岁，xx村xx屯第六村民小组村民

被申请人：xx村xx屯第六村民小组

法定代表人：莫x和，64岁，长塘村长塘屯第六村民小组长

潘x秀，六十岁，长塘村长塘屯第六村民小组群众代表，村民

莫x兴，六十岁，长塘村长塘屯第六村民小组群众代表，村民

莫x英，七十岁，长塘村长塘屯第六村民小组群众代表，村民

申请人请求事项：请求上级政府将

定归申请人所有。xx六队借用的土地使用权确

事由：20xx年11月29日至12月3日，莫x群未曾得到国土主管部
门批准，将原xx六队的晒谷坪铲成平地，在施工过程中与xx
屯六队群众因土地权属问题产生纠纷。双方都未能就权属纠
纷问题达成协议，双方为此请求政府及土地管理部门给予解
决。

x福家也分得一份。当时莫x



调换，留下谷坪给群众晒谷子，后莫

x福借用的，现申请人块地原是生产队因没有集体晒谷坪而向
父亲莫

于农民集体所有，实施《六十条》时确定为集体所有的土地
属农民集体所有。第二十条：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按目
前该村农民集体实际使用的本集体土地所有权界线确定所有
权。按照我们国家的所有权形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第二章第八条第二款：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
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
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第十条：农民集体
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
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依据以上事实及法律规定，本
府对莫x杰等四兄弟与xx屯第六生产队的土地权属纠纷案作出
如下处理决定：

1、依据我国宪法规定的所有权形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第二章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农村各城市郊区的土
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
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本府确定：
该争议土地所有权应属于长塘屯第六生产队集体所有。

x分得了相应的一份谷坪和其他生产资料，所以生产队不存在
侵占莫

福土地的行为。

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本府确定：该争议土地继
续由长塘屯第六生产队集体管理使用；申请人认为该地是国
有土地、祖宗地没有法律依据，本府不予支持。

弟自行承担。



5、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理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理决定书之日
起60日内向xx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30日内直接
向xx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提起诉讼
的，本处理决定即发生法律效力，作为土地登记的依据。

xx镇人民政府

年5月10日

土地确权申请书交给谁篇五

灵璧县人民政府：

杨疃中学始建于1958年，位于灵璧县杨疃街文明路，占地面
积24000平方米，现有15个教学班，800余名学生，学区覆盖
近10平方千米，原来未办手续，现申请办理土地确权相关手
续。

特此申请。

申请人：xxx

20xx年xx月xx日


